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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替人人销销分分，，一一年年考考1100次次科科目目一一
济南查处首例“分虫”，被警方拘留5天罚款200元

11月24日，26岁的济南长清区小伙王某被市中区公安
分局正式行政拘留。2014年以来，王某以机动车驾驶人的
身份，先后代替他人处理了14辆机动车的31条交通违法记
录，卖分导致驾照记满分——— 进行满分学习重考科目
一——— 再卖分——— 再学习考试，一次次循环，短短的一个
记分周期里，王某竟在交警部门进行满分学习高达10次。
警方调查得知，无业的王某一直以卖分为职业，专门寻找
记满分需学习的“优质客户”，每次代扣12分获利3000元，
一年中就非法获利3万多。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兴飞

今年9月份，对交通违法记分
满分考试情况进行梳理时，济南
市中交警大队借助交通违法处理
平台的大数据功能发现了这起分
虫销分案件。大数据碰撞信息显
示，2014年以来，26岁的长清男子
王某先后以机动车驾驶人的身
份，处理了14辆机动车的31条交
通违法信息，一个记分周期12个
月的时间里，王某参加交通违法
满分学习和重考科目一的次数竟
高达10次，涉嫌买分卖分，情形可

疑。
市中交警随即向济南市公安

局和交警支队汇报，最终案件交
由市中区公安分局和市中交警大
队联合侦办调查。经过侦查，买卖
分数替他人处理违法的嫌疑人王
某最终浮出水面。23日下午，王某
被传唤至市中区公安分局党家庄
派出所接受调查。

原来，无业的王某一直以卖
分为职业，通过网络、QQ和交通
违法业务处理大厅等多途径，专

门寻找记满分需学习的“优质客
户”，通过代扣分非法牟利。

“王某在代替实际驾驶人处
理交通违法的过程中，向公安机
关隐瞒事实真相，提供了虚假证
言。”党家庄派出所治安民警曲
友利介绍，依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六十条第二项规定，针对
王某提供虚假证言影响公安交
警依法办案的行为，24日上午，
公安部门正式对其处以行政拘
留5日和罚款200元的处罚。

替14辆车销了31条交通违法信息

办案民警介绍，26岁的王某
2013年前后考取了C1驾驶证，
在长清一直没有工作。据其供
述，2014年他在网上通过QQ认
识了网名叫“收分”、自称“阿三”
的网友，经这名网友介绍后入了
伙，两人一起干上了替人销分的

“生意”。
“他找到合适的人，我用自己

的驾驶证销分，后来我把他从QQ

上删掉了，现在联系不到。”王某
称，找人的途径则是网络、QQ和
周边县的现场业务大厅。至于为
何将介绍人剔除，王某并未做解
释，只称自己“没有进行现金交
易”。对于“阿三”是否确有其人，
警方仍在调查。

市中交警大队法制中队王
春元中队长介绍，王某12个月的
时间里进行驾驶人满分学习和

科目一重考多达10次。“卖分致
驾照记满分，然后进行满分学习
重考科目一，最迟15天拿到证，
再卖分然后再学习。”王春元称，
替人销分对当事人王某而言只
是一次次的简单循环。

而每次卖分王某都选择记满
分、需学习的“优质客户”，一次性
出售自己驾照上的12分，每次获利
3000元，一年中就非法牟利3万元。

一次卖12分，年获利3万元

正调查其他“分虫”，买分也将受处罚
据了解，这是济南市查到的首

例通过“买分卖分”处理交通违法
的案件，王某也成为第一个落网的

“分虫”。除王某外，交警部门还发
现，个别人员同样涉嫌此类违法行
为，目前已纳入调查名单，下一步
将逐一调查核实。王春元介绍，对
于花钱买分的车主，经调查属实
的，也会受到处罚。对王某代替他
人处理的交通违法记录，交警部门

已逐一撤销原处罚决定，并正式启
动调查，对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
买分处理交通违法记录的行为严
厉追究其法律责任。

另据记者了解，《交通安全
法》修订版（送审稿）对于买分卖
分行为，一经查实，当事人将面
临驾驶证暂扣6个月、罚款2000
元，并处拘留处罚。

交警表示，在《交通安全法》修

订版（送审稿）正式生效前，对于协
助顶替处理交通违法的车辆管理
人、所有人或驾驶人，一旦查实，公
安交警部门将一律撤销原处罚决
定，重新进行调查处理，并将视情
追究当事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法律责任。在此，交警部门也希望
有此类违法行为的人员主动到公
安交警部门投案，以避免新交通法
出台后可能面临的更严厉处罚。落网的王某成了济南市查获的第一个职业“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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